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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三季度政务信息采用情况来看，部分单位对问题类专报工

作重视程度不够，未能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务信息工作的通

知》要求，按时报送问题类专报课题，其中，各乡（镇、街道）

报送情况良好，仅马庄乡未报送 8 月份课题，胙城乡未报送 9 月

份课题；县直单位及开发区报送情况较差，仅教体局、人社局、

卫健委、财政局等 11 个单位按时报送三季度课题。同时各单位反

映工作成效、创新举措的动态信息报送数量不足、信息质量不高。

现将 2024 年三季度政务信息采用情况通报发给你们，各单位要积

极主动对照年度目标，结合工作特点，在做好经验类信息报送的

同时，深入挖掘问题类信息，切实发挥参谋助手作用，全力奋战

四季度。

附件：2024 年三季度政务信息采用情况通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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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2024 年三季度政务信息采用情况通报

一、乡（镇、街道）信息采用情况

单 位

约稿
重点提

示

省快

报、政

务要闻

市快

报、要

情专报

县快报
问

题

类

专

报

季

度

得

分

总

分

占任

务%约

稿

量

报

送

量

得

分

报

送

量

得

分

单

条

专

期

单

条

专

期

单

条

专

期

信息采用积分年目标为 40 分以上

东屯镇 4 4 8 8 5 21 41 103%

王楼镇 4 4 8 6 14 32 80%

司寨乡 4 4 8 1 1 2 11 32 80%

塔铺街道 4 3 1 1 1 5 7 31 78%

潭龙街道 5 5 10 1 2 4 16 30 75%

丰庄镇 4 4 8 1 2 2 2 14 28 70%

僧固乡 5 5 10 2 3 2 15 26 65%

马庄乡 4 4 8 2 3 4 -5 10 24 60%

文岩街道 5 5 10 2 3 13 23 58%

石婆固镇 4 2 -6 2 4 4 5 7 16 40%

魏邱乡 4 2 -6 2 4 5 3 13 33%

榆林乡 4 2 -6 2 4 1 -1 11 28%

胙城乡 4 2 -6 2 4 -2 -4 10 2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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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县直单位信息采用情况

单 位

约稿
重点提

示

省快

报、政

务要闻

市快

报、要

情专报

县快报
问

题

类

专

报

季

度

得

分

总

分

占任

务%约

稿

量

报

送

量

得

分

报

送

量

得

分

单

条

专

期

单

条

专

期

单

条

专

期

编办

检察院

法院

信息采用积分年目标为 40 分以上

农业农村局 2 2 4 -5 -1 46 115%

开发区 4 4 8 1 5 -5 12 34 85%

人社局 2 2 4 1 2 2 4 12 29 73%

卫健委 3 3 6 3 6 1 13 24 60%

发改委 2 2 4 2 4 1 -5 4 23 58%

交通运输局 1 2 2 4 23 58%

商务局 3 3 6 2 4 1 -5 6 20 50%

市场监管局 2 2 4 1 2 1 -5 2 20 50%

财政局 1 1 2 2 4 1 7 13 33%

信息采用积分年目标为 30 分以上

工信局 3 3 6 6 -5 7 28 93%

教体局 1 1 2 5 5 12 23 77%

住房建设和

城市管理局
2 2 4 1 2 4 -5 5 23 77%

应急管理局 4 8 2 -5 5 21 70%

科技局 1 1 2 1 2 1 -5 0 21 70%

生态环境局 1 1 2 3 6 1 -5 4 19 63%

司法局 3 6 3 -5 4 18 60%

民政局 2 2 4 2 4 3 11 16 53%

医保局 2 2 4 3 6 2 12 15 50%

税务局 3 6 6 -5 7 14 47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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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 位

约稿
重点提

示

省快

报、政

务要闻

市快

报、要

情专报

县快报
问

题

类

专

报

季

度

得

分

总

分

占任

务%约

稿

量

报

送

量

得

分

报

送

量

得

分

单

条

专

期

单

条

专

期

单

条

专

期

信息采用积分年目标为 15 分以上

供销社 1 1 2 1 3 17 113%

公路事业发

展中心
3 3 13 87%

自然资源局 1 1 2 1 2 -5 -1 10 67%

公安局 1 2 1 3 7 47%

供电公司 1 2 2 7 47%

统计局 2 4 1 -5 0 7 47%

行政审批和

政务信息管

理局

2 4 -5 -1 5 33%

水利局 1 2 1 -5 -2 3 20%

信访局 2 4 -5 -1 3 20%

信息采用积分年目标为 10 分以上

审计局 1 2 2 4 7 70%

文广旅游局 1 2 1 -5 -2 5 50%

公共资源交

易中心
1 1 2 1 2 1 -5 0 3 30%

烟草局 1 1 1 10%

退役军人局 1 2 1 -5 -2 1 10%

气象局

移动公司

联通公司

电信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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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考核办法

（一）《延津政务快报》主要反映各乡（镇、街道）、县直

各单位重点工作进展情况、亮点成绩、经验做法等。

（二）被省《政府工作快报》《政务要闻》采用的条目信息

每条计 5 分，综合采用的计 10 分，专期采用的计 20 分。

（三）被市《新乡政务快报》《要情专报》采用的条目信息

每条计 5 分，专期采用的计 10 分。

（四）被县《延津政务快报》采用的条目信息每条计 1 分，

专期采用的计 2 分。

（五）采用的各类信息，被县级以上领导批示的，每条（篇）

按原有分值另加 3 倍分值计分。（领导批示后报县政府办信息股）

（六）国、省、市约稿信息视稿件报送质量和组稿采用篇幅

酌情加分，最多加 2 分；约稿不报的全县通报并扣 5 分，报送不

及时或稿件质量较差的扣 5 分。

（七）重点提示信息视报送质量和采用情况酌情加分，最多

加 2 分。

（八）上报经济工作、社会发展类信息中的重要数据，凡与

事实有明显出入的，一次扣 5 分。

（九）上报信息出现明显重复、抄袭现象的，一次扣 3 分。

（十）被各级信息刊物重复采用的信息只记一次最高分。

（十一）各乡（镇、街道）按月度上报问题类专报课题，县

直各单位、开发区按季上报问题类专报课题，课题经选中一次加

2 分，未能按时上报的一次扣 5 分。

注：1.僧固乡、胙城乡、石婆固镇、东屯镇 8 月份问题类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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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课题以及人社局、教体局三季度问题类专报课题被选中开展调

研并按时报送，视稿件质量进行加分。

2.丰庄镇、石婆固镇 9 月份问题类专报课题被选中。

本期发：县委常委，县人大正副主任，副县长，县政协正副主

席，人武部长，法院院长，检察院检察长，县直各单

位负责人，各乡（镇）政府、街道办事处主要领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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